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衍生品估值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

第一条 为规范衍生品交易的估值报告内容与格式，提

高估值数据标准化程度和数据交互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

《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》等相

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衍生品交易商或第三方估值服务机构与私募证

券投资基金管理人、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期货经营

机构（以下统称管理人）、托管人开展衍生品估值相关工作

的，适用本指引。

第三条 衍生品交易商从事衍生品交易业务，应当遵守

审慎经营原则，有效防范和控制交易对手方风险。

管理人应当评估自身的财务状况、风险管理需求和风险

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审慎决定是否参与衍生品交易。管理人在

参与衍生品交易的过程中，应加强对风险敞口的管理，合理

控制衍生品交易的杠杆水平、规模和集中度。

第四条 管理人采用衍生品交易商或第三方估值服务机

构提供的数据对衍生品进行估值的，应当定期对数据质量进

行评估，对估值结果进行检验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规定其应当承担的估值责任不因此而免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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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管理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积极配合

衍生品交易商开展适当性管理、尽职调查、穿透核查等工作，

及时、如实、全面提供相关材料。

第六条 管理人应当明确授权由衍生品交易商或第三方

估值服务机构直接向托管人提供衍生品估值信息。托管人依

法对产品净值进行复核。

第七条 衍生品交易商或第三方估值服务机构按照相关

规定和合同约定提供衍生品估值服务的，应当采用符合公允

价值计量原则的估值方法，审慎、合理地确定估值模型及相

关参数。

第八条 衍生品交易商或第三方估值服务机构按照相关

规定和合同约定提供衍生品估值服务的，应当按照本指引附

件中的估值报告模板制作估值报告，确保估值报告数据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、合理性，并及时向管理人、托管人发送估值

报告。

第九条 衍生品交易商向其他交易对手方提供衍生品估

值服务的，参照本指引执行。

第十条 本指引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场外期权估值报告模板

2.收益互换估值报告模板


